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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7月26日

（2021）浙0102民初497号
杭州长勇龙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龙

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清风
原生文化有限公司、杭州龙渊建霖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原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长
勇龙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龙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
公司、杭州龙渊建霖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
解散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102民初4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621号

黄慧丹：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621号原告赵
红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12号

杭州创联集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淼诉
你们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21）浙0106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788号

孙尚宾：本院受理原告葛昌祥诉孙尚宾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支付租金和利息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等。原定于2021年8月19日上午9：00在本
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改为2021年10月15日上午9：
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964号

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怡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29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简述如下：一、杭州城易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怡
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物业费756985.66元；二、杭州城
易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杭州怡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101965.97元
（自2021年7月16日起至尚欠物业费实际付清日止按
日万分之三另计）；三、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怡苑物产集团有限
公司律师代理费用3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72号

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琴琴：本院受理
俞伟军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1）浙0106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120号

王潸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街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拖欠的承包合
同款、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利息至款清之日止、并承担诉
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4日上午
9: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17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717号原告黎
少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9: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778号

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胡望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61号

刘玉明、杨根秀、陈希、段誉、高永芳、金淑英、杜中军、
刘俊峰：本院受理原告周建业诉被告刘玉明、杨根秀、陈
希、段誉、高永芳、金淑英、杜中军、刘俊峰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108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51号

武纪雪：本院对原告张莺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1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武纪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莺燕借款本金52232元,
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武纪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张莺燕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3元,由被告
武纪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淅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75号

方林军：本院受理原告来叶萍诉被告方林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85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中裕智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福建
平潭中福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朝阳投资有限公司、锦
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浩泽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易钫光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科睿德
信息技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军中科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泰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天
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中裕智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福建平
潭中福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朝阳投资有限公司、锦
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浩泽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易钫光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0月8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191号

罗文辉、杭州市滨江区唐潮会教育咨询服务部：
本院受理原告金银丹诉被告罗文辉、杭州市滨江区
唐潮会教育咨询服务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13号

杭州市滨江区唐潮会教育咨询服务部、罗文辉：本院
受理原告孔红燕诉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唐潮会教育咨询
服务部、罗文辉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1日上午10时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101号

夏阳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及刘化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请及事实理由如下：一、判
令二被告归还原告代偿款51750.78元；二、判令二被告
支付资金占用费1535.27元；三、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
因主张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四、本案诉讼费
由二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8年7月2月，原被告
签订《车贷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同意为被告一
提供担保向贷款银行申请贷款购置汽车，若被告一
逾期归还，原告无需通知被告一即可予以垫付，被告
二自愿作为被告一的共同还款人向原告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后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为
被告一垫付51750.78元，代偿款被告至今未予偿
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原告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1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040号

胡玉音：本院受理原告钱波与被告胡玉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91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95834元并支付利息
5893.79元（暂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此后以95834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6.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被
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650元；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1214元，由被告负
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
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381号

应建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培成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
初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刘培成撤
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1015号

杭州焦杭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梁龙先诉你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8601民初1206号

史建军、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华勇诉你们、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182民初986号

徐文华：原告李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986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徐文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
旺借款本金69500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6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18.5元，由你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335号

黄小霞：原告唐咏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1335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黄小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原告唐咏梅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21
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
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案件受理费1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10元，由你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789号

宋晖、宁波用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秦羽：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
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
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1日9时在甬江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709号

叶概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麦克物流有限公司诉被
告宁波江北齐光伟达贸易有限公司、叶概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原告宁波麦克物流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
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170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29号

杨国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被告杨国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其信用卡全部欠款合计人民
币312482.59元，其中本金283734.64元，利息以本金为
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21年1月4日逾期之日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2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在甬江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428号

叶晓明（公民身份号码：3325281980****0812）：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利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牡
丹、叶晓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34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牡丹、叶晓明应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利闻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保险理赔款373712.49元、逾期保险费2138.4元、
律师费3500元，并以373712.49元为基数，自2020年3
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滞纳金；二、原告
浙江利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被告陈牡丹、叶晓明名下
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新星都市小区16幢69号503室房
屋一套[不动产权证书号:浙（2019）宁波市江北不动产证明
第0006833号]享有抵押权,有权就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
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以其拍卖、变卖、折价的价款优先受
偿。三、驳回原告浙江利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52元，减半收取4226元，原告
浙江利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626元，被告陈牡丹、叶晓明
负担35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92号

孙华义（公民身份号码3707231980****0012）：
本院受理原告陈剑林与被告孙华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4792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一百
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孙华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剑林货款66000元，并
以66000元中未付余额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4月13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450元，减半收取72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375元，由被告孙华义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493号

王莉莉（公民身份号码：3203211980****4025）：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鸿飞诉被告王莉莉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决被告偿还欠
款人民币捌仟零玖拾元整。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0月11日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296号

陈永江(公民身份号码3201231976****2610)：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大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永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
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73000元
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6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
全费。并定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9：00在宁波市
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小法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381号

韩真真、刘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韩真真、刘雪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
告韩真真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现定于2021年10月8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42号

宁波益泓康沅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秋燕与被告宁波益泓康沅医药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4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24号

张四兵：本院受理原告涂家胜与被告张四兵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我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
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96号

马应新(公民身份号码：3401231976****5798)：
本院受理原告曹守贤与被告马应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你归还借款5万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8日下午1时40分在
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549号

范代勤（5105251974****3411）：本院受理原告
任英明与被告范代勤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4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代勤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任英明劳务款3292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23元，减半
收取311.5元，由被告范代勤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358号

潘如梦：本院受理原告姚文斌与被告潘如梦关于抚
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姚文斌
诉请：1.判令女儿抚养权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每月支付
儿子姚单浩、女儿姚善琪抚养费共计三千元整；3.判令被
告承担女儿遗传疾病医疗费50%。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枫独任
审判，定于2021年10月21日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破22号

2020年4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无债权人提出重整或者和解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第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6日裁定宣告奉化市大田摩托
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319号

杭州醇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9133010599****
995）：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港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波高新区醇港餐饮有限公司、杭州醇溪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原告与宁波高新区醇港餐饮有限公司之间
的《港隆广场租赁合同》和《港隆广场商业管理及物业管
理服务协议》于2020年11月16日解除，判令宁波高新
区醇港餐饮有限公司在法院指定时间内完成拆除腾
退并恢复原状工作、注销营业执照工作、注销燃气账
户并拆除管道等工作。2、判令宁波高新区醇港餐饮
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费用合计638907.22元；租
金、物业服务费（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1月16
日）103440.45元；水电费、餐厨垃圾清运费5902.09
元（暂计算至2021年1月31日）；交还期费用（2020年
11月17日至2020年11月23日）9403.68元；外立面
装修拆除费505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场地占用期间
费用188510.58元（暂计算至2021年2月4日，最终以
实际腾退拆除日为准）;提前解除违约金30802.03元；
宁波高新区醇港餐饮有限公司违约应返还优惠费用人
民币295798.4元。3、杭州醇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
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626号

李克发：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礼海与被告李克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李克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王礼海欠款9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75号

任尚模：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任尚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97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任尚模归还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2000元，支付利息1927.35元,
及自2020年9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10.76625%计付的罚息，并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元，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
费481元，减半收取240.50元，由被告任尚模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296号

王培培（公民身份号码:330226********3520）：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
王培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理赔款36286.38元，并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以36286.3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3
日起至款项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逾期保费975.17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0月12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646号

唐卫军（公民身份号码362322198402100034）：
本院受理原告戴昌友与被告唐卫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210000
元，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逾期利息至实际付清时止；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4646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1日
下午14时3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执清12号

本院于2021年5月13日受理高振武申请高振武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6月25日指定中信公证处吴
承敬为高振武个人债务清理管理人。高振武的债权人应于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高振武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叶艳艳
申报债权(联系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马鞍池东路254号中信公证
处;联系人:吴承敬;联系电话:15167150105),书面说明债权的
金额、有无担保财产、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相关事项,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该事由消灭后10日内补充申报,但对补充申报
前已经进行的财产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非因不可归责于
自身的事由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8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鹿城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五号接待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